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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数据已跃升为至关重要的生产要素和战略资源，其产权的明确界定和合理分

配对于推动数据资源的有效流通和高效利用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在探讨数据产权类型化制度构造的过

程中，通过分析数据产权类型化保护理论，结合域外立法实践展开比较研究，提出构建数据确权分层制

度的优化建议。从分歧的根源出发，致力于在数据产权议题上构建共识的基石，并发现利益均衡在数据

确权问题中发挥着核心枢纽作用。通过有效平衡效率、人权与公共利益的三大价值目标，系统论证了数

据产权制度的适用边界。特别强调数据产权化与人权价值实现、公共价值实现的平衡。为实现这一平衡，

构建数据产权规范性的利益均衡框架，为数据产权的实现提供了明确的指导原则。进一步对数据产权分

层实现的规范构造进行了深入探讨，提出了通过法律弱保护与均衡约束相结合的方式来构建数据框架性

产权，并设定了产权实现条件和边界限制。通过建构数据用益权能适度扩张的法定范式与激励相容型制

度安排，致力于推动多主体数据产权的有机整合，同时提出将数据收益转化为公共产品，并推行数据税

收机制，推动数据收益的公平分配，从而达成数据产权的最优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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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data has become a vital factor of production 
and a strategic resource, and the clear definition and reasonable allocation of its property r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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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y an indispensable role in promoting the effective circulation and efficient use of data resources. 
In the process of discussing the structure of the data property rights classification system,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theory of data property rights classification protection and conducts a comparative 
study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practice of extraterritorial legislation, and puts forward optimization 
suggestions for constructing a hierarchical system for data rights confirmation. Starting from the 
root of the differences, we are committed to building the cornerstone of consensus on the issue of 
data property rights, and find that the balance of interests plays a central role in the issue of data 
rights confirmation. By effectively balancing the three value objectives of efficiency, human rights 
and public interest, the application boundary of the data property rights system is systematically 
demonstrated. Special emphasis is placed on the balance between data property rights and the re-
alization of human rights and public value. In order to achieve this balance, a normative balance of 
interests framework for data property rights is constructed, which provides clear guiding princi-
ples for the realization of data property rights. Furthermore, the normative structure of hierar-
chical realization of data property rights is discussed, and the data framework property rights are 
constructed by combining weak legal protection and balanced constraints, and the conditions and 
boundary restrictions for the realization of property rights are set. By constructing a statutory par-
adigm and incentive-compatible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for the moderate expansion of data usu-
fruct power, we are committed to promoting the organic integration of multi-subject data property 
rights, and at the same time, it is proposed to transform data income into public goods, and imple-
ment a data tax mechanism to promote the fair distribution of data income, so as to achieve the 
optimal allocation of data property r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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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已被提升为与传统生产要素——土地、人力、技术和资本相并列的新资源。

围绕“数据流通”以及“数据产权”等议题，已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热议的焦点。 
产权，作为经济学的核心概念，代表着一种法律上确认的权能，它赋予持有者受益或影响他人经济

利益的能力[1]，产权与交易成本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经济学指出，在交易成本为正的条件下，产权

界定显著影响资源配置效率与财富积累水平，而明晰的产权制度能够有效驱动经济增长。政府应通过法

律明确产权归属，赋予能最大化财富创造者”[2]。产权界限模糊会导致无形的交易成本增加，进而对效

率的提升产生负面影响。因此，明确产权界限对于提升交易效率和促进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法学界探讨“数据产权”时，从“数据”属性出发，强调“权利(益)”为核心，分歧源于对“数据”

属性的不同理解[3]。法学界普遍认为，数据产权的载体是那些经过加工处理的新生成数据，它们通过特

定的加工过程获得了产权属性。为了充分发挥数据的生产要素价值，法学界致力于构建清晰的数据产权

框架，构建明确数据产权，减少交易成本，最大化利用数据资源。“数据产权”被视为推动数字经济发展

的基础性制度，如今，构建完善的数据产权制度已经成为社会各界的共同呼声。 

2. 数据产权的类型化的制度构造 

数据产权的类型化的制度构造以交易成本理论、契约理论和公共利益理论三大理论为基石分析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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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企业数据、公共数据，并结合域外数据产权保护的实践经验，结合我国的现实情况，提出保护数

据产权类型化保护的建议。 
(一) 数据产权类型化法律保护的理论依据 
1、个人数据：交易成本理论 
产权概念与交易成本概念紧密相连，其中交易成本涉及在产权的转让、获取和保护过程中所产生的

各项费用支出[4]。在产权界定不清晰的情况下，交易难以有序进行。个人数据因其具有识别性，能够单

独或与其他数据结合识别出特定个体，对个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产生直接影响。个人数据因具备可识别

性特质，可以单独或经关联技术识别特定自然人，直接作用于人身权益与财产权益。因此，将个人数据

的产权明确赋予个人，可以更有效地实现数据资源的优化配置，并显著降低数据市场中的交易成本。个

人可授权企业使用部分数据，企业利用这些数据提供个性化服务，增强市场效率[5]。 
2、企业数据：契约理论 
企业数据产权归属共识是基本信息归企业，但授权采集的个人数据或匿名数据归属有争议。契约是

交易双方在自愿基础上达成的关于产权流转的协议。契约理论为解决大数据时代的个人信息数据使用争

议提供了方案。用户通过接受格式条款，将个人数据有限让渡于企业，换取对价性数字服务，从而提升

数字生活便利度，这实质上是用户依据约定赋予企业数据使用权。 
3、公共数据：公共利益理论 
政府应直接介入数据市场运作，保护公众权益，管理公共数据并推动其共享开放，提升行政效率、

信息化治理和公共服务水平。同时，政府需确保公共数据免费共享，并关注个人和企业数据安全，严格

遵守合法、必要、适度原则。在管理和使用公共数据时，政府应确保数据的安全，并实施数据的分类管

理，部分数据可以无条件共享，部分数据可设置条件共享，而特定敏感数据则必须严格限制其使用范围，

确保数据的合法、合规使用。 
(二) 域外数据产权类型化保护的借鉴 
1、选择采用统分结合的立法体例 
日本采用统分结合的立法模式保护数据，我国应借鉴其结合国情折中的做法来完善法律。鉴于我国

数据类型多样、法律体系不成熟，不宜直接套用欧盟统一或美国分散立法。在借鉴国际经验时，需立足

我国数据市场发展实际，系统辨析个人、企业及公共数据的法律属性与权属差异，通过构建分类分级的

产权保护机制，实现数据要素安全可控与高效流通的良性互动。这样不仅能更好地保护公民的隐私权益，

有助于推动数据市场向规范化、可持续性方向发展。 
2、侧重个人敏感信息的特殊保护 
欧盟法域将敏感性个人数据确立为核心保护客体，其与人格尊严法益具有本质关联性，非授权披露

将构成权益侵害的风险。我国可以充分借鉴欧盟等地区的先进法律法规，加强数据保护领域的立法工作。

具体而言，应通过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进一步明确数据收集者、处理者及经营者的法定义务，要求

他们在处理数据时严格遵守法律法规，确保个人数据的安全和隐私不被侵犯。同时，对这些主体应设定

严格的问责机制，一旦发现有违法行为，应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3、企业数据加大行业的自律规制 
美国数据保护模式分散，侧重行业自律与民事救济。行业自律制定规范，确保数据使用不侵犯合法

权益。在信息时代，数据已渗透到各个行业，成为其发展的重要资产。根据不同行业的特点，由行业自

律机构制定相应的行业规范，旨在确保数据在创造经济价值的同时，不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在我国，

行业自律监管可补充法律手段，灵活规制企业数据行为，保护个人隐私，推动数据经济健康发展。 
4、公共数据需专门机构进行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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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和新加坡分别构建数据安全监管体系，通过专门机构实施合规管理，而我国尚缺专门机构监

管数据采集、处理等环节。当前依赖行政执法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监管，对公共数据而言存在漏洞和

疏忽。因此，我国应设立专门监管机构以提升公共数据的管理效率和利用价值。 
(三) 完善我国数据产权类型化保护的建议 
1、完善个人数据产权保护方面的对策 
个人数据的权利归属应当明确且归属于用户本身。用户对其个人数据享有一系列以所有权为核心的

权利，这些权利相当广泛，个人数据权利包括占有、支配、使用、收益、处置和让渡权，保护隐私。用户

可根据需求让渡部分或全部数据产权给企业或政府，以获取个性化服务或高效公共服务。 
然而，这种让渡并不意味着用户对个人数据的原始支配权被剥夺。即使在让渡后，用户仍然拥有对

个人数据的最终支配权，并可以随时收回或更改其让渡的权限。同时，企业和政府在获得用户让渡的数

据权利后，其使用这些数据的行为也受到严格的限制，必须遵守与用户之间的协议，并不得侵犯用户的

隐私和权益。总之，个人数据权利的明确归属和充分保护是维护个人隐私和权益的重要保障。在数字化

时代，应当更加重视个人数据权利的保护，确保用户在享受数字化服务的同时，也能够充分行使自己的

数据权利。 
2、完善企业数据产权保护方面的举措 
企业数据主要划分为两类，一是为企业主体所有的基本信息数据，其所有权归属于企业；二是企业

未经用户授权获取的个人信息数据，其处理需遵循个人信息保护规范。其产权需根据识别性质定，若可

识别特定用户则产权归用户，企业需确保用户隐私不受侵犯。企业按用户授权去识别化或匿名化数据后，

无法识别特定用户时，产权归企业，可自由使用、交易并获利，但需遵守法规。合理产权安排外，还需规

则和监管辅助，确保数据合法使用。 
3、完善公共数据产权保护方面的措施 
作为政务履职活动中产生的战略性资源，公共数据权属界定持续引发法律界讨论。此类数据既涵盖

民生服务与科学研究领域，又包含行政监管及司法活动中形成的特定信息集合。在探讨公共数据产权归

属时，我们需要权衡多种因素。如果将公共数据产权私有化，尽管能够激发部分个人或企业的积极性，

但这容易引发公共数据的社会效益降低，最终导致战略资源闲置与数据要素价值转化受阻。这与大数据

时代追求数据共享和开放的理念相悖。另一方面，如果完全公有化公共数据产权，虽然理论上能够确保

数据的公共性和开放性，但实际操作中可能会面临数据维权成本高昂、利用效率低下等问题。此外，公

有化还可能引发数据滥用的风险。 
因此，笔者倾向于将公共数据的产权归属于全民。这意味着，全民作为数据的最终所有者，享有数

据的各项权益。同时，政府作为公共数据的管理者和维护者，应当在公共财政的支持下，主导公共数据

的运行和维护，确保数据的合规使用[6]。为了实现公共数据的开放和共享，提高数据的使用价值，政府

应当遵循以下规则： 
第一，确立共享开放规则。基于公共数据的社会受托属性，政府部门须以公共利益为导向构建开放

共享机制，通过制度化路径实现全民数据权益的价值转化，让更多人能够从中受益。 
第二，明确集约高效规则。为了提高公共数据的使用效率，政府应当采取集约高效的管理方式。这

包括收集、加工、处理不同类型的数据，并在确保数据安全的前提下进行共享或重复利用。依托这一机

制设计，既能实现数据要素的多维价值释放，又能通过制度性保障达成资源配置效率与价值转化率的双

重跃升。 
第三，强化保障安全规则。在开放和共享公共数据的过程中，政府需严格保护涉密数据，数据共享

需安全措施，防止数据泄露和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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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利益均衡视角下数据产权实现的边界 

在利益均衡的视角下审视数据产权问题，深入探究数据背后的理念价值，明确实质利益和价值，构

建普适性规则框架指导数据产权实现。数据财产性利益明确、主体多样，个体利益细化为人权与效率价

值，与公共价值构成三元制衡架构，为数据产权配置和管理提供理论基础[7]。 
(一) 数据的产权化与人权价值的实现 
数据确权制度改革进程中，人权保障的法治化建构具有根本性地位。这既要求通过《民法典》人格

权编与《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协同实施，确立数据主体的本源权利，实现人格尊严与信息自决权的制度

性确认；又需依据分配正义原则，构建数据要素收益分配的法律衡平机制。关于个人是否成为数据产权

主体，存在担忧会阻碍数据流通。有观点认为，将个人数据产权归企业可提升数据利用效率[8]。 
然而，我们需要明确区分两个问题：一是个人是否应被赋予数据产权，二是个人数据产权应如何有

效实现。前者关乎产权的本质属性，而后者则涉及产权实现的程度和方式。在数据处理的不同环节中，

个人数据确权的具体实现条件、边界范围及权益限制等实践层面的问题，并不构成否定个人数据产权确

权必要性的根本依据。 
在数据确权路径设计中，自然人作为数据原生主体应当被赋予基础性数据权属，虽然数据要素衍生

出新型权益结构与价值形态，但产权制度建构不应将成本收益分析框架作为唯一考量，而需在人权保障

与效率提升之间实现价值平衡。单向赋权式的数据确权既可能导致数据资源分配失衡，又可能巩固平台

技术垄断优势。对于个人数据产权是否会导致效率下降或创新受限的担忧，我们应当通过优化产权实现

机制来应对，不能在确权阶段剥夺个人产权资格，需平衡人权价值与效率，确保产权分配在法律框架内

平衡多方利益。数据产权的设计不应仅限于为特定主体设定权利，而应促进各方利益的和谐共生。 
(二) 数据的产权化与公共价值的实现 
数据产权化需实现公共价值，平衡个体与集体、私人权益与公共利益，避免极端化，促进效率与公

共价值和谐共存。同时，人权价值正经历从个体本位到公共本位的范式转型。传统认知往往割裂数据相

关的个体权益与公共利益间的内在关联。然而，从部分与整体的视角出发，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在本质

上是相通的。数据确权制度设计须蕴含普惠性价值取向，在个体数据要素向群体性数据资产的量变演进

中，最终实现公共治理效能与全民共享权益的有机统一。数据产权制度的微观权益配置始终以自然人为

终极确权基点，其制度逻辑根植于单一数据单元的确权范式，通过递归性嵌套机制实现多层级迭代演进，

最终建构出具有分形化制度架构。 
(三) 数据产权规范性的利益均衡框架 
利益均衡是数据权益规则核心。在数据产权规则未完善背景下，裁判者通过利益均衡分析评估行为

正当性。场景化风险[9]解读重要，但过度依赖个案可能导致讨论偏离。类型化方法构建数据产权分类架

构是关键，提供整合框架，实现利益均衡。 

4. 数据产权分层实现的规范构造 

数据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特性，无法进行强有力的法律保护，只能采取法律弱保护，在一定

程度上防止其他主体的侵害，以达到效率价值、人权价值和公共价值三者关系均衡的目的。利益均衡的

首要步骤就是寻求共识域，而权利与利益分享是产权实现的契合点，权利上的分享意味着基于多主体数

据产权的联结，形成“法律上存在负担的产权”。这种产权形式允许不同主体在遵守法律规定的前提下，

共同享有和使用数据，同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实现数据的有效利用和价值的最

大化。利益上的分享则是指基于数据收益的公平分享，形成“利益上存在负担的产权”。在数据流通和

使用过程中，不同主体会根据其贡献和投入获得相应的收益。通过公平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可以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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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积极参与数据价值的创造和分享，进一步推动数据产业的发展。这两种分享方式共同融合于数据框

架性产权的架构之内，形成了一种既保护数据权益又促进数据利用和共享的产权模式。这种模式有助于

在保障人权价值的同时，实现效率价值和公共价值的均衡。 
(一) 数据框架性产权的法律定位 
数据框架性产权旨在促进数据流通和价值挖掘，依托数据要素的非直接作用特性与要素渗透特征，

通过赋能传统生产要素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系统性提升。数据产权旨在保障投资、付出和劳动，但这并

不否认数据在特定主体、类型或场景下可具备一定的对世性与排他性属性；然而，此种法律保护本质上

是受限的弱保护，旨在实现数据框架性产权中积极权能与消极权能之间的平衡。 
在构建数据框架性产权时，以下几点是关键的：第一，数据处理者的证明责任。鉴于技术和信息不

对称，数据处理者应当承担更重的证明责任，包括证明所占有数据的来源、权属以及是否涉及其他主体

等。不能主张绝对或独占产权，应依使用情况和法律规定主张使用权。第二，数据框架性产权应当设置

一定的存续期限较为合理，这既促进数据要素价值释放，又引导超期数据向公共数据资源池流动实现价

值再利用。第三，损害赔偿的范围认定。数据权益受损时，权利人可主张财产和精神损失，但范围有限。

财产赔偿以实际损失为限，非财产性权益救济需遵循人格权保障与信息自由的平衡原则进行判定。第四，

法律规则适用位序。优先适用强保护模式。数据确权框架的弱保护属性决定其在法律适用中的辅助性地

位。通过以上制度设计，数据确权框架既可促进数据要素流通利用，又能实现多元主体权益的均衡配置。 
(二) 多主体数据产权联结及其分层解构 
1、“法律上有负担”的产权形态 
多主体数据产权联结旨在实现数据收益的公平分配，包括经营权、收益权和占有权，旨在打破垄断，

推动人性化与公平化。它承认多主体享有框架性产权，通过利益联结方式实现共同享有和收益分配。个

人享有个人信息相关权利和收益权，对衍生数据有决定权和收益权。数据处理者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原始

数据，并对衍生数据享有使用权和收益权，同时承担相应义务。以阻断触发为界，原始数据享有者不再

享有后续阶段的产权收益，数据处理者可通过技术手段阻断关联，实现数据的可计算和可用性。 
2、数据使用权利的适度扩张与激励相容 
多元主体数据权属关系的制度建构须通过精细化权责配置，达成效率增益、人权维护与公共利益的

动态衡平。明确原始与衍生数据权责，扩大衍生数据使用权，保护其竞争性和财产性利益，激励数据处

理者挖掘经济价值。数据经营权认可数据处理者地位，涵盖数据流通使用，涉及动态产权资质和主体管

理，确保市场规则稳定。数据收益权强调数据处理者经济价值创造，允许衍生数据二次处理，推动数据

经济持续发展。至于数据占有权，虽然数据具有无形性，但我们不应将其产权简单地建立在有形的数据

载体之上。数据要素的价值实现独立于其物理载体的物权归属[9]。在云存储等应用场景中，数据载体的

所有者和数据权利主体往往是不同的[10]。因此，我们应当从数据的实际使用和控制出发，理解和行使数

据占有权。 
(三) 数据收益的公平分配及其实现机制 
1、“利益上有负担”的产权形态 
数字时代数据确权的制度本质聚焦于其市场竞争优势的培育与维护。在司法场域中，数据要素的合规

性价值实现争议集中体现为数据资产的合法用益权能与市场竞争维度的冲突，但需置于利益相关者法定权

益的衡平考量框架下予以制度性约束。具体而言，数据处理者虽基于劳动赋权理论对派生数据享有用益物

权，但因存在原始数据主体的遗传性权源且未实现完全权能阻却，其产权形态呈现附条件排他属性，需通

过动态平衡机制协调多元权益主张。这意味着，在数据的处理、流通和处置过程中，如果数据保持较高的

识别性，在数据产权制度设计中，原始数据权源主体(包括自然人及法人)在特定阶段内仍保留对该数据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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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的部分产权收益权能。通过制度建构形成价值传导通道，使原始数据产权收益与数据加工增值收益形成

制度性耦合关联，最终达成激励相容的分配正义状态。讨论数据收益分配时，需区分与个人数据“价格”

概念。首先，个人信息财产利益非交易价格等同，直接以价格衡量可能导致价值评估不准确，进而造成赔

偿不公平。其次，将数据产权收益与数据的交换价值等同起来也是一种误解。数据要素收益的公正配置须

依托利益衡平机制实现要素财产权益的结构性优化，而非传统物权交易范式的简单复现。因此，我们需要

建立一个更加科学和合理的数据产权收益分配机制，以确保数据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公平分配。 
2、数据收益的公共产品化与数据课税 
数据收益公平分配是数据产业健康发展的关键，需从收益和成果分配出发，通过有效机制实现高效、

人本、公平、有序目标。数据产权的根本价值在于其衍生的间接经济价值，而非数据要素自身直接产生

的价值。公平分配应建立在其要素化过程中产生的溢出效应基础上，但由于直接分配方式成本过高，通

过税收机制将这种溢出效益转化为社会公共产品更具现实操作性。在规划数据税收体系时，应当以派生

收益作为计税基础，构建与数据特性相匹配的再分配机制，严格遵循量能负担与税收公平原则，确保征

税对象具备明确的收益属性[11]。意味着数据收益应成为数据课税的基础[12]。同时，数据收益课税应设

置合理的边界： 
第一，针对个人作为原始数据生成主体，其收益难以货币化计量，导致税收征管缺乏可行性和必要

性。 
第二，企业作为基础数据创造者虽享有数据资产权益，但基于数字经济均衡发展考量，应豁免其自

产数据的纳税义务。 
第三，对企业在数据加工与流通环节产生的增值收益，应建立阶梯式税率征收机制。 
第四，针对大型数据运营主体，需构建跨区域、跨业态、跨模式的税收管理体系，将数据经营性收

入整合至现有税收框架。 
此外，为平衡数据收益分配与数字经济发展、技术创新关系，应配套实施税收减免等激励政策，重

点扶持中小微企业和专业技术型数据企业，推动构建良性数据产业生态体系。 

5. 结语 

在互联网时代的浪潮中，作为新型战略性生产要素，数据资源兼具驱动社会财富增长与赋能民生服

务效能提升的双重价值。然而，随着数据交易的日益频繁，数据产权的安全性问题也逐渐浮出水面，成

为了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目前，我国在数据交易领域的法律法规体系尚显不足，特别是在数据法律属

性和产权归属的界定上缺乏清晰的规定。现行数据产权法律体系存在制度性缺陷，导致数据交易市场面

临双重困境：一方面因法规指引缺失难以规范运营机制，另一方面因监管框架模糊无法形成有效约束体

系。这种制度供给不足严重制约了数据要素市场化进程的规模化发展和良性生态构建。破解这一困局的

核心路径在于推进数据产权分类确权研究，亟需通过立法厘清个人数据、企业数据及公共数据等不同客

体的权利属性和法律边界。近年来，全球主要经济体如日本、欧盟、美国及俄罗斯等国相继推进数据保

护法律体系建设，其立法实践为我国数据治理提供了重要的域外经验参考。本文基于法经济学理论框架，

运用类型化研究方法对个人数据、企业数据及公共数据的确权困境进行体系化解析，通过运用交易成本

理论、契约理论及公共利益理论等分析框架，结合我国数据要素市场交易实践中的现实困境，深入剖析

了当前数据产权分类法律保护机制存在的制度性障碍，并据此提出构建层次化数据确权法律体系的系统

性解决方案。 
数据产权的实现本质上是对利益的重新配置，这要求我们既要从经济学和法学的角度综合考虑，又

要推动数据多元价值冲突的融合。在维护产权完整性的同时，我们还需摆脱对理想化模式的过度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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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适度弱化的框架性产权保护措施，寻求更具实践价值的产权制度构建方案。由此可构建一个能够有

效化解分歧、凝聚共识的新型平台，以应对数据产权的动态演变与规范路径的持续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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